


2024年政府采购领域行政相对人法律风险
防控制度

为进一步改进行政执法方式，提高服务型行政执法水平，新乡市财政局以优化营商环境为抓手，2024年在政府采购领域继续梳理1项低风险行政相对人即采购人违法风险点，并制定有效防控措施，有力推进行政相对人法律风险防控工作。
风险点一：供应商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、成交的
表现形式：
供应商提供虚假材料是指制作的虚假的材料，既包括根本不存在某种材料而非法制作出某种假的材料，也包括存在某种材料的情况下模仿其特征制作另一假的材料，常见的有伪造的业绩合同、伪造的资格证书等。
危害后果：
1.违反政府采购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和诚实信用原则。
2.造成中标成交结果无效，影响采购效率。
3.破坏了社会信用体系，使得诚实守信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,影响整个市场的健康发展。
法律依据：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七十七条：供应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，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，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，有违法所得的，并处没收违法所得，情节严重的，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(一)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、成交的；…
行政处罚裁量基准：
根据《河南省财政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》（豫财法〔2021〕3号）：
（一）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、成交的。
1、情节轻微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：
（1）伪造、变造、借用或提供与事实不符、属于招标采购文件非实质性要求的材料谋取中标、成交，但提供的虚假材料未直接影响中标、成交结果的；
（2）提供的虚假材料不属于资格性、符合性审查或者其他评审因素的。
裁量基准：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八以下的罚款，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，一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，有违法所得的，并处没收违法所得。
2、情节一般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：
（1）伪造、变造、借用或提供与事实不符、属于招标采购文件非实质性要求的材料谋取中标、成交，且提供的虚假材料直接影响中标、成交结果的；
（2）伪造、变造、借用或提供与事实不符、属于招标采购文件实质性要求的材料骗取中标、成交的；
（3）伪造、变造、借用资格、资质证书或者其他许可证件骗取中标的；
（4）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、成交，导致项目废标。
裁量基准：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八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，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，在一至二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，有违法所得的，并处没收违法所得。
3、情节严重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：
（1）在一个项目中提供3份以上招标采购文件实质性要求的虚假材料，或者提供多份虚假资格、资质证书或者其他许可证件；
（2）三年内两次以上提供招标采购文件实质性要求的虚假材料，或者虚假资格、资质证书或者其他许可证件的。
（3）提供虚假材料骗取中标给采购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。
裁量基准：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十的罚款，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，在二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，有违法所得的，并处没收违法所得。 
 防控措施：
一是提示。政府采购管理部门及时公布行政相对人违法风险点及防控措施，主动提醒采购人法律风险；
二是引导。规范招标文件制作，引导政府采购参与人签署诚信承诺书，加强行业自律，同时政府采购管理部门要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法规政策的宣传力度，提高覆盖面和影响力，及时公布行政处罚案例，通过警示案例，引导供应商诚信投标；
[bookmark: _GoBack]三是监管。政府采购管理部门按照有法可依，执法必严，违法必究，严肃处理违法违纪供应商，维护法律权威，体现法律公正，纳入信用管理体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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